
西安市阎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救济渠道信息公开
当事人对西安市阎良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地址：阎良区人民东路区司法局，联系电话：029-86868566），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起诉（地址：碑林区经九路2号，联系电话：029-8232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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